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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雲林科技工業區開發計
畫變更暨石榴班區細部計畫」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
議紀錄 

時間：102 年 6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地點：營建署 6 樓 601 會議室 

主持人：許委員文龍、林委員靜娟 

出席人員：詳后附簽到簿 

記錄：王建智 

壹、審查意見： 

一、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涉及土地使用計畫部分：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意見如有涉及土地使用計畫調整，請

申請人配合修正開發計畫書，並於本案提請區域計畫委

員會討論前取得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同意文件；另本計畫

區內工廠廢(污)水擬經由新設置之污水下水道管線收集

系統收集後，以設置污水抽水站及壓力管線之方式，送

至鄰近之竹圍子區污水處理廠處理後放流，申請人補充

說明竹圍子區之污水處理廠總設計量為 3.3 萬噸，現行

已興建完成之污水設計處理量為 2 萬噸，目前處理容量

僅設計容量之 10％（約 1,250CMD），並說明本案廢(污)
水至竹圍子管線路線係利用雲科聯外道路相連接，且本

點已納入環境影響差異分析中討論，請申請人將相關資

料納入開發計畫書。 
 
二、本案開發之必要性及合理性部分： 

查雲林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前經本部 82 年 11 月 9 日台

（82）內營字第 8289256 號函同意其分區變更，其規

劃範圍包含「大北勢區」（253.33 公頃）、「竹圍子區」

（269.03 公頃）及「石榴班區」（79 公頃），開發計畫

於 82 年經本部同意分區變更後，迄今逾 20 年，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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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班區細部計畫審查，申請人依規範專編第 8 編工業

區開發計畫第 3 點規定，補充開發地區所在雲林縣目前

工業區之區位及工業用地利用或閒置資料，分析所在雲

林縣工業區土地之供需狀況與開發必要性、計畫引進工

業區種類與區位，並說明與所在雲林縣產業及地方發展

策略相互配合之相關資料，仍請就上開供需資料再加強

補充說明（如擬進駐廠商、需求規模，及既有工業區實

際開闢情形等）。 

 
三、涉及限制發展地區部分： 

依經濟部水利署第五河川局 102 年 2 月 22 日水五管字

第 10250024070 號函說明二略以：「…石農段 85…地號等 5

筆土地部分及同段 87…地號等 8 筆土地全部，位屬本局轄管依水利法劃設

公告之中央管河川區域（虎尾溪、乾溪）…」，本案依水利法劃設

公告之河川區域面積為 3.78 公頃，依本部 99 年 6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4311 號函公告「變更臺灣北、中、

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因應莫拉克颱

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第三章土地資源分類係歸類

為限制發展地區，除符合規範總編第 9 點規定之 3 款特

殊情形外，不得為開發利用而申請辦理以設施為導向之

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或使用地變更編定，故似應將

河川區域剔除本案開發範圍；惟查本案係本部 82 年 11
月 9 日台（82）內營字第 8289256 號函同意其分區變

更在前，嗣經濟部水利署公告變更該河川區在後，又申

請人說明近年雲林縣斗六地區工業用地需求轉趨活

絡，為滿足設廠用地需求，並提供地方就業機會，且本

案於 102 年 1 月獲行政院核定重啟本案開發計畫，經專

案小組討論本案開發對地方經濟發展有正面助益，且開

發期程有其急迫性，故有關本案是否同意將河川區域納

入本案基地範圍，就上開疑慮及專案小組意見提大會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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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本案地權部分： 

（一）有關本案私有土地部分，依將修正發布之規範附件 3
申請書規定，採徵收方式取得土地者，申請人或需用

土地人應於送本部辦理許可審議前召開公聽會，並對

於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陳述意見併處理情形

做成紀錄納入開發計畫，於提報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時一併檢附；另依土地徵收條例協議價購不成者，應

於許可前取得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准予徵收紀錄

文件。依本案開發計畫書說明將依「產業創新條例」

相關規定，辦理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石榴班區內之私

有土地，申請人說明已依「申請徵收前需用土地人舉

行公聽會與給予所有權人陳述意見機會作業要點」規

定，於 102 年 5 月 15 日及同年 6 月 4 日辦理公聽會，

請申請人補充相關說明文件及相關陳述之主要意

見；另請申情人應於本案許可前取得本部土地徵收審

議小組准予徵收紀錄文件。 
（二）有關本案公有土地部分，依規範附件 3 申請書規定：

「…五、（二）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勘察之處理意見。…」，請申請人

將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勘察之處理意見納入開發計畫

書中。 
（三）本案土地徵收公益性及必要性確認部分：依本部（地

政司）101 年 11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10367327 號

函修正「（興辦事業計畫名稱）（區段）徵收土地之公

益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格式，於本案提請本部區域

計畫委員會審議前，依上開函示先向本部土地徵收審

議小組報告本案徵收之公益性及必要性。 

 

五、有關土地使用計畫部分，請申請人依下列意見補充說明： 

（一）有關雲林科技工業區開發計畫，其規劃範圍包含「大

北勢區」（253.33 公頃）、「竹圍子區」（269.0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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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石榴班區」（79 公頃），基地共分為三區塊，申請

人補充說明三區塊在土地整體規劃，主要係在交通系

統上有所連結，未來將可藉由雲科聯外道路進行串

連，另本案廢（汙）水處理係考量竹圍子區目前污水

處理廠使用率仍低（約 10％），為有效利用既有資源，

將本案污水統一收集後送至竹圍子區處理後放流，委

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二）依規範專編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 3點規定，工業

區開發如採大街廓規劃原則或須對外招商者，其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計畫應說明區內各種用地容許使用項

目及強度、建築退縮規定、退縮地之使用管制、建築

高度管制、停車空間設置標準、道路設計標準、栽植

及景觀綠化、建築附屬設施等，本案規劃係採大街廓

方式，請申請人依上開規定辦理，並將相關資料納入

開發計畫書。 

（三）依規範專編第八編工業區開發計畫第 7點規定，工業

區周邊應劃設 20 公尺寬之緩衝綠帶或隔離設施，其

中緩衝綠帶不得低於 10 公尺，在特定農業區設置工

業區，緊鄰農地之寬度不得少於 30 公尺，其中緩衝

綠帶不得低於 20 公尺，公園、滯洪池等設施因規劃

考量須設置於緩衝綠帶者，需經區域計劃委員會同

意，且寬度需符合上開規定。申請人原規劃除鄰河川

用地外，於基地週邊設置 30 公尺以上之緩衝綠帶或

設施，經專案小組討論請申請人於基地內鄰河川區依

規定留設不得低於 10 公尺之緩衝綠帶；又本案部分

滯洪池及公園作為緩衝綠帶，請申請人再補充說明該

規劃考量之原因，併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論。 

（四）計畫書第貳-3-7 頁，表 3.1-3 使用地變更編定及開發

強度表，有關公共停車場、公園之建蔽率、容積率，

均達法定上限之建蔽率 40％、容積率 120％，請申請

人核實檢討；另有關本案停車位之推估，依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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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停車供給推估表說明，本案停車面積供給達 17.23

公頃，加計容積率後，樓地板面積高達 144.38 公頃，

經申請人會中補充說明，該停用車場用地面積係依照

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建築技術規則廠房

用地應留設停車場用地面積合併推估，致本案停車面

積供給達 17.23 公頃，請申請人將停車場用地面積依

上開規定分別計算，並將估算後之結果納入開發計畫

書。 

（五）本案開發基地南側與河川區間尚有部分耕地，恐因本

案之開發而阻絕原有之通行功能，請申請人依規範總

編第 25 點規定，調整本案土地使用計畫配置，以維

持該等地區原有之通行功能並利於鄰近農民出入。 

 

六、有關本案整地排水部分： 

（一）依申請人卷附之開發計畫第 5.2 平地之整地計畫章

節，未依規範總編第 20 點第 1 項規定，按分期分區

計畫分別計算挖填土方量，申請人說明挖方量約為

74,000m3，填方量約為 566,000 m3，扣除雲林科技工

業區大北勢區剩餘土方約 100,000 m3，尚須外購土方

約 392,000 m3，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請申請

人將相關資料納入開發計畫書；又本案涉及取土，應

依專編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 16 點第 5 款規定，

補充取土計畫並依法取得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明確敘

明取土地點、運送路線。 

（二）申請人補充全區整地高程圖及得表明整地後與周邊土

地高程關係之剖面圖，以及基地填高後對於周邊土地

排水造成之影響，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同意

確認。 

（三）依規範總編第 21 點規定，基地開發不得妨礙上、下

游地區原有水路之集、排水功能，請補充本案基地內

現有水道及道路之廢改道計畫，並取得相關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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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意文件。 

 

七、有關本案交通系統計畫及計算開發影響費之基地衍生區

外尖峰小時交通量部分： 

（一）經本部營建署102年 6月 14日營署綜字第1022912506

號函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協助審查，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提供 102 年 6月 19 日運綜字第 1020005948 號函審

查意見，請申請人依該所意見補充修正後，再送本部

營建署轉請該所確認。 

（1）有關區內道路系統(報告第貳-3-33 頁)，20M 主要道

路佈設情形無法提供完整串聯區內與區外道路之功

能，建議修正或補充說明規劃之考量。   

（2）報告附圖 1(基地及附近地區位置圖)區內現有道路雲

68 並未出現於基地開發後之區內道路系統(附圖 3 土

地使用計畫圖)，請說明該道路未來之存廢或相關計

畫。 

（二）本案係以雲科聯外道路作為本案之主要聯絡道路，請

補充此計畫道路之具體興建計畫，包括開闢經費來

源、開闢期程是否與本案開發期程相配合；並擬循例

請雲林縣政府於該主要聯絡道路闢建完成後，始得核

發本案整地排水計畫完工證明書，以符合區域計畫法

第 15 條之 2之規定。 

（三）依規範專編第九編第 12 點規定，工業區內寬度超過

10 公尺之道路，應留設人行道，其寬度合計不得小於

1.5 公尺，並應予以植栽綠化，申請人補充說明區內

超過 10 公尺之道路剖面（含人行道）示意圖，委員

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八、有關本案環境及基地地質部分，經本部營建署 102 年 6

月14日營署綜字第1022912499號函請經濟部中央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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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所協助審查，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2 年 6 月

19 日經地工字第 10200036190 號函說明該所無意見，

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九、考量周邊仍為特定農業區，為免本案開發後造成視覺及

景觀上之衝擊，請申請人加強景觀植栽規劃設計以降低

景觀衝擊；另申請人之視覺模擬圖未依未來實際開發強

度模擬，請修正模擬圖，並將相關資料納入開發計畫書。 

 

以上意見請申請人補充修正，於 6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提
請區域計畫委員會討論。 

 

貳、臨時動議：無。 

參、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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